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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6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出售下属全资子公司

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帕拓逊”）不低于 60%

的股权。1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 2020 年度业绩预告称，2020 年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后净利润”）为亏损 1.6

亿元至亏损 2.1 亿元。我部对上述事项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自查

并补充说明以下内容： 

1、2020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，帕拓逊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0.47

亿元，实现净利润 1.52 亿元，占你公司整体比例分别为 22.53%和

56.09%。请详细说明出售核心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、是否会对公司未

来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、是否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公告显示，帕拓逊创始团队拟按帕拓逊每元注册资本价值 1

元的价格增资，增资完成后创始团队持有帕拓逊不超过 22%的股权。

请说明上述安排的合理性及必要性，创始团队人员情况、是否与上市

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其他股东低价增资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

情形。 

3、公告显示，交易中安排受让方之一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以

可转债方式向帕拓逊提供 1 亿元资金，之后可按照出售帕拓逊对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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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值基准实施债转股。请详细说明上述安排的合理性及必要性、所有

受让方是否享有同等转让价格和条件。 

4、你公司 2020 年上半年扣非后净利润为 2.64 亿元。请结合 2020

年度业绩预告的情况，详细说明 2020 年下半年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

滑的原因及合理性、变化趋势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保持一致，你公司所

处的经营环境和经营情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是否存在资金紧张情形，

并自查是否针对上述情况变化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5、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

年 2 月 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山西

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

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

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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